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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20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2020 年 6 月 20 日，鉴于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提请增加临时提案的函件，

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14:30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东路 1 号院 1 号楼创新大厦 B 座 1202 公司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

长主持。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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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

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

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文件、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

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1,494,2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38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1,506,35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601ˁ。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753,7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3%。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73,000,5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43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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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

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

关事项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68,775,1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2%；反对 4,225,3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62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28,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40%；反对 4,225,39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86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63 亿

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72,956,5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5%；反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6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709,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44%；反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56%；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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